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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3月31日 星期二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

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75,602,368.54元，扣除按当期净利润10%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27,560,236.85元，当年尚余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248,042,131.69元，加上2019年初未分配利润2,466,621,820.93元，扣除2018年度现金红利分配863,664,185.01元，2019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余额为1,850,999,767.61元。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和发展项目资金支出安排，建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按2019年底总股本2,617,164,19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含税），预

计分配340,231,345.61�元。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电力 60002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梅兴 邹忆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36层 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36层

电话 021-23108718或021-23108800转 021-23108718或021-23108800转

电子信箱 sepco@shanghaipower.com sepco@shanghaipower.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业务涵盖高效燃煤火力发电、燃气发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综合智慧能源、现代电力服务业等领域，是上海市最主要的综合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之一，按照

“做精上海、做优国内、做强海外”的发展思路，产业布局遍及全国，并逐步向海外开拓。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发电、供热、电力服务等，具体如下：

1、发电业务

发电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在加快煤电低碳高效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新能源产业，大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重。煤电板

块形成了300MW、600MW、1000MW的燃煤机组系列，涵盖了亚临界、超临界、超超临界参数等级。 气电板块形成了E、F级燃气轮机以及分布式供能小型内燃机等燃

机系列，运行绩效优秀。 新能源板块从无到有，形成了风电、太阳能光伏系列。

截至2019年12月底， 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581.69万千瓦， 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46.08%， 其中： 煤电852.80万千瓦、 占比53.92%， 气电239.82万千瓦、 占比

15.16%，风电214.79万千瓦、占比13.58%，光伏发电274.28万千瓦、占比17.34%。

2、热力业务

热力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公司售热业务主要集中于上海地区，热力收入主要来自公司所属漕泾热电、吴泾热电厂、外高桥发电等电厂，主要服务对象为重点工

业企业。 公司热电联供机组容量较大、效率较高。 公司所属漕泾热电拥有国内最大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供机组，其供热量、供热参数等均在业内领先，处于国内

外同类设备领先水平。

2019年全年，公司供热量1918.28万吉焦，同比增长7.08%；公司在上海地区的供热量占上海市公用电厂供热量的58.28%。

3、电力服务业

在提供电力能源的同时，公司围绕发电主业，依托人才、技术、运行管理等优势，深耕电站管理、技术服务、运营、检修维护等能源服务市场，着力打造电站高端服务

品牌，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竞争力。

在服务全国的基础上，公司电力服务业率先实现了“走出去”战略，公司所属工程公司获得欧盟工程建设准入资质，运营公司取得电力设备维护和对外劳务合作

资质，先后承接了赤道几内亚、伊拉克、土耳其等国的火电机组委托运营等海外电站服务。

公司所属明华电力，是专业从事发电领域的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工程调试和节能环保产品研发与推广为一体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明华电力不断提升技术

服务品质与技术含量，大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打造一流能源综合技术服务供应商。

（二）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业分析报告， 2019年，全国电力生产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全年全社会用电量7.23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4.5%，第三产业和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贡献率为51%。 2019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0.1亿千瓦，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态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

继续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保持快速增长；跨区、跨省送电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2019年电力行业运行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1、全社会用电量平稳增长，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拉动效果明显

2019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7.23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4.5%。 全国人均用电量5161千瓦时，人均生活用电量732千瓦时。 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5.5%、

4.5%、3.4%和4.7%。 电力消费主要特点有：

一是第一产业用电量平稳增长。 2019年，第一产业用电量780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4.5%。 其中，渔业、畜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8.2%和5.0%。 第一产业用电量对全

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1.1%，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0.05个百分点。

二是第二产业及其制造业用电量保持中低速增长。 2019年，第二产业用电量4.94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3.1%；各季度增速分别为3.0%、3.1%、2.7%和3.5%。 第二

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68.3%，比上年降低0.9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47.9%，拉动2.1个百分点。 制造业用电量比上

年增长2.9%，其中，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比上年增长2.0%，其中建材行业用电量增速为5.3%，黑色行业用电量增速为4.5%，化工行业用电量与上年持平，有色行业用

电量增速为-0.5%；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比上年增长4.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比上年增长2.2%；其他制造业用电量比上年增长6.3%。

三是第三产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 2019年，第三产业用电量1.19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9.5%，各季度增速分别为10.1%、8.6%、7.7%和11.8%。 其中，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长16.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用电量增速均在10%以上。

四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中速增长。 2019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2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7%；各季度增速分别为11.0%、7.7%、1.2%和3.7%。 分城乡看，城

镇居民、乡村居民用电量分别比上年增长5.5%和5.9%。

五是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50%。2019年，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分别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5和0.8个

百分点。 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1%和17.9%，两者合计达到51.0%，其中第三产业贡献率比上年提高10.1个百分点。

六是西部地区用电量增速领先。 2019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6%、4.5%、6.2%、3.7%，占全国比重分别为47.2%、18.7%、28.3%、

5.8%，全国共有28个省份用电量实现正增长。

2、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趋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均保持较快增长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0.1亿千瓦，比上年底增长5.8%，其中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8.4亿千瓦，比上年增长8.7%，占总装机容量

的比重为41.9%，比上年底提高1.1个百分点。 2019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825小时，比上年降低54小时。 全国主要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7995亿元，比上年下降2.0%。

电力供应主要特点有：

一是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0亿千瓦。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0.1亿千瓦、同比增长5.8%。 分类型看，水电3.6亿千瓦、核电4874万千瓦、并网风

电2.1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2.0亿千瓦、火电11.9亿千瓦。 火电装机容量中，煤电装机10.4亿千瓦、气电9022万千瓦。 2019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0173万千瓦，比

上年少投产2612万千瓦；其中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6389万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62.8%。全国新增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2574万千

瓦和2681万千瓦，分别比上年多投产447万千瓦和少投产1844万千瓦。 新增煤电、气电装机容量分别为2989万千瓦和629万千瓦，分别比上年少投产67万千瓦和255万

千瓦。

二是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快速增长。 2019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为7.33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4.7%。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2.39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0.4%，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为32.6%，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水电、核电、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分别比上年增长5.7%、18.2%、10.9%和26.5%。 全国全口径火

电发电量5.05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2.4%；其中，煤电发电量4.56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7%。

三是水电和太阳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比上年提高。 2019年，水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726小时，比上年提高119小时；并网太阳能发电1285小时，比上年提高55小

时；并网风电2082小时，比上年降低21小时；核电7394小时，比上年降低149小时；火电4293小时，比上年降低85小时，其中煤电4416小时，比上年降低79小时，气电

2646小时，比上年降低121小时。

四是农网升级改造及配网建设是电网投资重点，跨区跨省送电量较快增长。 2019年，全国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4856亿元，其中110千伏及以下电网投资占电网

投资的比重为63.3%，比上年提高5.9个百分点。 全国基建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23042万千伏安，比上年多投产828万千伏安；新增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长度34022千米，比上年少投产7070千米；新增直流换流容量2200万千瓦，比上年减少1000万千瓦。 2019年，全国跨区、跨省送电量分别完成5405亿千瓦时和14440亿

千瓦时，分别比上年增长12.2%和11.4%。

五是电力燃料供应由紧平衡转向总体平衡，电煤全年综合价超过绿色区间上限。煤矿优质产能逐步释放，进口煤支撑作用较好发挥，2019年电煤供应总体有保障。

电煤价格前高后低，震荡幅度收窄，全年综合价仍超过《关于印发平抑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忘录的通知》（发改运行〔2016〕2808号）规定的绿色区间上限

（500-570元/吨）。

3、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局部地区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

2019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东北、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富余；华北、华东、华中、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其中，蒙西、冀北、辽宁、浙江、江西、湖北、海南

等省级电网在部分时段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蒙西电网从前几年的电力供应能力富余转为2019年以来的电力供应偏紧。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1,022,717,

393.79

99,400,136,

136.78

98,669,641,

466.41

11.69

85,312,973,

678.10

80,913,969,

430.61

营业收入 23,690,034,551.14

22,778,665,

351.55

22,578,777,

856.69

4.00

19,282,205,

315.76

18,844,317,

471.65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962,376,582.50 2,752,302,622.61 2,769,071,691.39 -65.03 1,014,731,296.95 928,023,882.3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558,138,193.76 516,467,211.43 515,473,132.30 8.07 243,744,928.12 243,744,928.12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19,058,394,169.90

16,092,603,

426.05

15,901,710,

219.24

18.43

13,451,849,

785.79

12,748,670,

024.82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5,930,132,245.92 6,546,689,126.09 6,351,162,579.86 -9.42 4,274,179,326.09 4,152,136,588.40

基本每股

收 益

（ 元／

股）

0.3609 1.1103 1.1171 -67.50 0.4211 0.3851

稀释每股

收 益

（ 元／

股）

0.3609 1.1103 1.1171 -67.50 0.4211 0.3851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 率

（%）

5.89 18.51 18.92

减少

12.62个

百分点

7.62 6.98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921,906,099.08 5,782,406,502.79 5,979,971,404.77 6,005,750,5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771,134.12 359,071,400.73 278,630,354.14 50,903,69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1,666,253.70 347,512,118.51 261,894,023.98 -112,934,20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08,278.21 1,198,254,982.17 2,009,739,861.36 2,661,029,124.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9年8月31日本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长兴岛热电，2019年8月31日本公司所属企业江苏电力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盐城热电，按准则规定对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追溯调整。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4,3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1,5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160,518,219 44.34 269,917,892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国电力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

0 363,292,165 13.88 0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76,565,815 145,463,336 5.56 0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0 78,253,612 2.99 0 无 其他

中国国有企业结

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15,337,393 46,012,300 1.76 0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0 34,538,200 1.32 0 无

国 有 法

人

上海双创栋康企

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34,509,202 34,509,202 1.32 0 质押 34,400,00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13,246,707 18,950,456 0.72 0 无 其他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6,988,289 18,287,784 0.70 0 无

国 有 法

人

博时基金－农业

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

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

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

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

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0 13,989,100 0.53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公司坚持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狠抓关键要素管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6.90亿元，同比增长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6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118.81%，同比下降65.03%（2018年公司合作开发杨树浦电厂土地项目，该笔交易增加公司2018年净利润约20亿元，2019年公司无此项非

经常性损益事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58亿元，同比上升8.07%；归属于母公司每股净资产7.28元，基本每股收益0.36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5.89%。

1.千方百计增产增利

立足保基数、争市场、增效益，着力加强市场营销，努力提增市场份额和效益。 2019年全年，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486.63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同比上升

0.04%；完成市场交易电量20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62%。 积极通过电量替代和外部发电权置换等工作，实现度电收益最大化。 努力拓展热力市场，完成供热量

1918.28万吉焦，同比增长7.08%。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不断拓展综合能源服务市场。 主动加强客户走访和开发，开展客户经理制，积极了解客户用能情况，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2.多措并举挖潜增效

全力压降燃料成本。加强市场跟踪和研判，积极拓展海外煤直接采购渠道，努力降低燃料成本。全年累计到厂标煤价796.5元/吨，同比下降77.1元/吨，降幅为8.8%；

在沪电厂累计进口煤452.02万吨，同比增长23.84%，降低燃料成本2.07亿元。

全力压降资金成本。 密切跟踪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情况， 不断创新融资模式， 多渠道筹措低成本资金， 确保资金供应和公司信用安全。 2019年综合资金成本

4.09%，同比下降0.37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为72.92%，同比下降0.33个百分点。

全力提升节能降耗水平。 狠抓对标挖潜，推进设备状态检修和运行精细化管理，供电煤耗、综合厂用电率实现“双降” 。 2019年供电煤耗281.48克/千瓦时，同比下

降0.77克/千瓦时；综合厂用电率4.23%,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 公司所属漕泾电厂1号机组供电煤耗在上海市排名第一，田集电厂2号、4号机组分别荣获中电联全国

600MW级超临界、超超临界湿冷机组对标5A级，7个光伏场站荣获中电联全国太阳能光伏电站生产运行统计指标对标5A级。

3.持续提升分红水平

董事会和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努力提升分红水平，让股东切实分享公司成长和发展成果。 2019年，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

红利8.64亿元，同比增长达79%。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号），本公司在编制本年度财务报表时，遵循了上述文件要求，并按规定相应追溯调整了财务报表比较数据。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没有影

响，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对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应收票据 0.00 47,077,678.20 47,077,678.20

应收账款 0.00 7,826,799,897.17 7,826,799,897.1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873,877,575.37 -7,873,877,575.37 0.00

应付票据 0.00 585,215,766.26 585,215,766.26

应付账款 0.00 4,949,599,633.04 4,949,599,633.0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34,815,399.30 -5,534,815,399.30 0.00

对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应收票据 0.00 46,261,744.41 46,261,744.41

应收账款 0.00 4,496,131,358.90 4,496,131,358.9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42,393,103.31 -4,542,393,103.31 0.00

应付票据 0.00 120,357,330.28 120,357,330.28

应付账款 0.00 6,506,363,042.56 6,506,363,042.5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626,720,372.84 -6,626,720,372.84 0.00

注：会计政策变更前年末余额与本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数据差异系本年本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长兴岛热电、本公司所属企业江苏电力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盐城热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追溯调整比较期间财务报表导致。

2、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本集团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

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 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集团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进行变更，自2019年1月1日起本集团投

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由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上述变更已经本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和2019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

本集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对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

溯调整。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对2018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投资性房地产 68,361,888.20 39,448,411.80 107,810,3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9,413,655.65 9,862,102.95 59,275,758.60

未分配利润 6,594,650,036.29 24,686,127.34 6,619,336,163.63

少数股东权益 10,491,204,336.86 4,900,181.51 10,496,104,518.37

对2018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投资性房地产 59,994,830.17 33,696,969.83 93,691,8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63,999,857.27 8,424,242.46 72,424,099.73

未分配利润 4,502,793,541.08 21,701,091.86 4,524,494,632.94

少数股东权益 6,640,454,618.35 3,571,635.51 6,644,026,253.86

对2018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年末余额/本年发生额

营业成本 17,941,906,330.75 -1,957,204.53 17,939,949,126.2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0,083.97 3,794,237.44 4,234,321.41

所得税费用 588,323,407.83 1,437,860.49 589,761,268.32

少数股东损益 644,668,929.79 1,328,546.00 645,997,475.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749,317,587.13 2,985,035.48 2,752,302,622.61

3、新金融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准则” ）。 在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

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应收账款以及特定未提用

的贷款承诺。新金融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12个月

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 对于应收账款采用简化方法，允许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减值准备。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上述新金融准则，并自该日起按照新金融准则的规定确认、计量和报告本集团的金融工具，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本报告第十一

节、五、10。

执行日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准则要求不一

致的，本集团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集团采用预期信

用损失模型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了首次执行新金融准则的累计影响数，与原确认的减值准备无重大差异。 因此本集团认为新金融准则对2019年1月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无重大影响，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亦未产生重大影响。 于2019年1月1日，本集团采用新金融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

账面价值2018年

12月31日

施行新金融准则

影响合计

施行新金融准则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按新金融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重分类

自原分类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转入

自原分类为其他非

流动资产转入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305,006,750.41 305,006,750.41 0.00 305,006,750.41

债权投资 0.00 220,000,000.00 0.00 220,000,000.00 22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521,304,982.97

-521,304,

982.97

-521,304,982.97 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0.00 216,298,232.56 216,298,232.56 0.00 216,298,232.5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04,951,

169.11

-220,000,

000.00

0.00 -220,000,000.00

3,984,951,

169.11

其他综合收益

-755,585,

136.84

317,764,753.83 0.00 0.00

-437,820,

383.01

未分配利润

6,619,336,

163.63

-317,764,

753.83

0.00 0.00

6,301,571,

409.80

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并分别要

求自 2019�年 6�月 10�日、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对于 2019�年 1�月 1�日前已经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 本集团2019� 年未发生

重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交易，该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对本集团未产生重大影响。

5、境外子公司土耳其EMBA记账本位币变更

近年来土耳其里拉汇率剧烈波动，对土耳其EMBA的报表合理反映、正常经营产生了影响，为减少里拉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根据土耳其EMBA重要的筹投资、

采购等活动以美元计价或结算的情况。 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土耳其EMBA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自2019年5月1日土耳其EMBA将其记账本位币由土耳其

里拉变更为美元。 上述变更已经本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和2019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本集团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及设备质量、运行维护水平的稳步提升，本集团所属火电企业的发电及供热设备、新能源企业的光伏发电设备寿命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延长。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结合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标准，本集团对相关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进行了重新核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将火电、太阳能的

发电及供热设备折旧年限由12-20年变更为20年。 上述变更已经本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和2019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导致本集团2019年度利润总额增加11,494.48万元。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等34家二级子公司、146家三级子公司、27家四级子

公司、5家五级子公司、1家六级子公司。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

2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外高桥发电

3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漕泾热电

4 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电工程

4-1 上海电力工程（马耳他）有限公司 上电工程马耳他

4-1-1 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黑山子公司 工程黑山子公司

5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上电运营

6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上电漕泾

7 上海前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前滩新能源

8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明华电力

8-1 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

9 上海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燃料公司

9-1 上海翔安电力航运有限公司 翔安航运

10 上海漕泾联合能源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11 上海闵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闵行燃气

12 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绿色能源

12-1 上海西岸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西岸能源

13 上海上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上电投资

14 上海世博绿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世博能源

15 上海褐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褐美能源

16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新能源公司

16-1 江苏苏美达上电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

16-2 苏美达东台发电有限公司 苏美达东台

16-3 泗阳沃达行新能源有限公司 泗阳沃达

16-4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萧县协合

16-5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宿州协合

16-6 烟台亿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烟台亿豪

16-7 宿迁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宿迁协合

16-7-1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天长协合

16-8 丰县苏新新能源有限公司 丰县苏新

16-9 海安策兰投资有限公司 海安策兰

16-10 嘉兴上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嘉兴上电

16-11 中电投中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中电投中旗

16-12 江苏格雷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格雷澳

16-12-1 鄯善海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鄯善海林

16-13 赤峰市永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赤峰市永能

16-14 张北天宏太阳能发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天宏

16-15 麻城市孚旭电力有限公司 麻城孚旭

16-16 上海电力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盐城北龙港

16-17 海安县光亚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光亚

16-18 东至上电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东至上电

16-19 上海绿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绿拜

16-19-1 上海长浦新电漕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长浦

16-20 湖北阳财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阳财

16-20-1 宜城晶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宜城晶盛

16-21 浑源东方宇华风力开发有限公司 浑源东方

16-22 广西富凯利源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富凯

16-22-1 广西睿威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睿威

16-23 寿光紫泉上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寿光紫泉

16-23-1 寿光森爱新能源有限公司 寿光森爱

16-24 齐河县善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齐河善能

16-24-1 齐河县鼎源电力有限公司 齐河鼎源

16-25 盘州市中电电气新能源有限公司 盘州新能源

16-25-1 盘州市中电电气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盘州中电

16-26 济南盈光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盈光合

16-26-1 山东郓城锐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郓城

16-27 湖南晶尧分布式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晶尧

16-27-1 华容晶尧电力有限公司 华容晶尧

16-28 当阳华鑫微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当阳华鑫

16-28-1 当阳市华直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当阳华直

16-29 湖南晶锐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晶锐

16-29-1 华容伏昇新能源有限公司 华容伏昇

16-30 荆门寅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荆门寅中

16-30-1 荆门寅晒能源有限公司 荆门寅晒

16-31 湖北天湖能源有限公司 湖北天湖

16-32 郑州杭嘉新能源有限公司 郑州杭嘉

16-33 广西浩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广西浩德

16-34 上电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电平南

16-35 宝应上电投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宝应新能源

16-36 北京上电天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电天宏

16-36-1 尚义县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尚义宏能

16-36-2 丰宁满族自治县宁阳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丰宁宁阳

16-37 庆云上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庆云上电

16-38 湖南上电湘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电湘安

16-38-1 祁阳湘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祁阳湘安

16-38-1-1 祁阳豪冲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祁阳豪冲

16-38-1-2 祁阳玉柏岭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祁阳玉柏岭

16-38-1-3 祁阳张家岭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祁阳张家岭

16-39 长沙晶亚新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晶亚

16-39-1 汨罗上电柏棠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电柏棠

16-40 长沙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兆晟

16-40-1 湘阴晶孚新能源有限公司 湘阴晶孚

17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阚山

18 江苏上电八菱集团有限公司 上电八菱

18-1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楼王光伏

19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

20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淮沪电力

21 上海电力哈密宣力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上电哈密

22 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 土耳其EMBA

23 上坦发电有限公司 上坦发电

24 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公司

24-1 上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限公司 马耳他公司

24-1-1 D3发电有限公司 D3公司

24-1-2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国际可再生能源

24-1-2-1 马耳他黑山风电联合有限公司 马耳他黑山联合

24-1-2-1-1 黑山莫祖拉风电有限公司 莫祖拉风电

24-2 上海电力金融有限公司 上电金融公司

25 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 上电日本

25-1 上电福岛西乡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 福岛西乡

25-2 上电大阪南港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 大阪南港

25-3 上电那须乌山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 那须乌山

25-4 上电三田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 上电三田

25-5 NOBSP合同会社 NOBSP会社

25-6 上电茨城筑波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 筑波太阳能

25-7 上电东北小型风力发电合同会社 上电东北

25-8 上电青森小型风力发电合同会社 上电青森

25-9 上电石川门前风力发电合同会社 上电石川

26 江苏上电贾汪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贾汪

27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有限公司 杨厂公司

28 上海杨电能源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杨电技术

29 上海电力大丰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江苏大丰

30 上海上电新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达新能源

30-1 上海两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两吉新能源

30-1-1 宁夏太阳山华盛风电有限公司 宁夏太阳山

30-1-2 北京瑞启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瑞启达

30-1-2-1 格尔木瑞启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格尔木瑞启达

30-1-3 秦皇岛冀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冀电新能源

30-1-4 秦皇岛宏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宏伟光伏

30-2 湖州宏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湖州宏晖

30-3 随州永拓新能源有限公司 随州永拓

30-4 海安金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金轩

30-5 海安云星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云星

30-6 南通宝丰行新能源有限公司 南通宝丰行

30-7 烟台新宝新能源有限公司 烟台新宝

30-8 泗洪县金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涟源同兴

30-9 涟源同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金丰

30-10 海安德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德宇

30-11 海安升义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升义

30-12 海安天朗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天朗

30-13 铁岭华荣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铁岭华荣

30-14 铁岭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 铁岭新晖

30-15 铁岭旭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铁岭旭晨

30-16 铁岭轩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铁岭轩诚

30-17 屯昌鑫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屯昌鑫业

30-18 肇庆中旭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中旭

30-19 东营上电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东营海上风

30-20 广西武宣兴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武宣

30-21 封开县鑫叶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封开鑫叶

30-22 毕节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毕节兴业

30-23 沛县鋆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沛县鋆达

30-24 云南兴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兴蓝

30-24-1 巧家兴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巧家兴蓝

30-24-2 红河县兴蓝能源有限公司 红河兴蓝

31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江苏电力

31-1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大丰光伏

31-2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建湖光伏

31-3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洪泽光伏

31-4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常熟光伏

31-5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新能源

31-6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滨海新能源

31-7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东海新能源

31-8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旺新能源有限公司 徐州贾汪新能源

31-9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海上风

31-10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滨海海上风

31-11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涟水新能源

31-12 中电投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邮新能源

31-13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协鑫滨海

31-14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滨海风力

31-15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滨海港航有限公司 滨海港航

31-16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综合能源供应有限公司 滨海综合能源

31-17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综合能源供应有限公司 江苏综合能源

31-18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和旭

31-19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响水新能源

31-20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泗洪光伏

31-21 如东和风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如东和风

31-22 如东海翔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如东海翔

31-23 滨海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滨海智慧

31-24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陈家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陈家港风电

31-25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盐城热电

32 上海上电馨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馨源发展

33 国家电投集团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新能源

33-1 国家电投集团常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常山新能源

33-2 国家电投集团慈溪新能源有限公司 慈溪新能源

33-3 国家电投集团德清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 德清桑尼

33-4 国家电投集团海盐丽安能源有限公司 海盐丽安

33-5 国家电投集团杭州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桑尼

33-6 国家电投集团杭州新能源生产运营有限公司 杭州运营

33-7 国家电投集团江山帷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山帷盛

33-8 国家电投集团金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金华新能源

33-9 国家电投集团缙云宏伟新能源有限公司 缙云宏伟

33-10 国家电投集团兰溪新能源有限公司 兰溪新能源

33-11 国家电投集团丽安松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丽安松阳

33-12 国家电投集团龙游新能源有限公司 龙游新能源

33-13 国家电投集团宁波丽安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波丽安

33-14 国家电投集团宁波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新能源

33-15 国家电投集团平湖新能源有限公司 平湖新能源

33-16 国家电投集团浦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浦江新能源

33-17 国家电投集团衢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衢州新能源

33-18 国家电投集团三门汇普新能源有限公司 三门汇普

33-19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杭州大江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桑尼大江东

33-20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杭州余杭）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桑尼余杭

33-21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艾罗（杭州富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桑尼艾罗

33-22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安吉新能源有限公司 桑尼安吉

33-23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淳安新能源有限公司 桑尼淳安

33-24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金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桑尼金华

33-25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绍兴柯桥新能源有限公司 桑尼绍兴

33-26 国家电投集团桑尼诸暨新能源有限公司 桑尼诸暨

33-27 国家电投集团绍兴上虞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虞桑尼

33-28 国家电投集团台州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 台州桑尼

33-29 国家电投集团天台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 天台桑尼

33-30 国家电投集团象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象山新能源

33-31 国家电投集团新昌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昌桑尼

33-32 国家电投集团永康宏伟新能源有限公司 永康宏伟

33-33 国家电投集团舟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舟山新能源

33-34 嘉兴锦好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兴锦好

33-35 温州弘泰发电有限公司 温州弘泰

33-36 长兴帷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兴帷博

33-37 海盐锦好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盐锦好

33-38 龙州县百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龙州百熠

33-39 玉环晶能电力有限公司 玉环晶能

33-40 玉环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玉环晶科

33-41 国家电投集团绍兴上虞华凯新能源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

34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长兴岛热电

35 上海上电外高桥热力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外高桥热力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设立增加外高桥热力1家二级子公司和绍兴上虞、东营海上风2家三级子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上电湘安、祁阳湘安、祁阳豪冲、

祁阳玉柏岭、祁阳张家岭、长沙晶亚、上电柏棠、长沙兆晟、湘阴晶孚、广西武宣、封开鑫叶、毕节兴业、沛县鋆达、云南兴蓝、巧家兴蓝、红河兴蓝、玉环晶能、玉环晶科共

10家三级子公司、5家四级子公司、3家五级子公司；因处置减少上电福岛白河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1家三级子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长兴岛热电1家二级子

公司和盐城热电1家三级子公司。

本年新达新能源与两吉新能源进行业务重组，两吉新能源由二级子公司变更为三级子公司，两吉新能源所属企业宁夏太阳山、北京瑞启达、冀电新能源、宏伟光伏

由三级子公司变更为四级子公司，两吉新能源所属企业格尔木瑞启达由四级子公司变更为五级子公司。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董事长：王运丹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年3月27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0-1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20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13名，实到董事13名。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九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7名关联董事：王运丹、王怀明、汪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寿如锋回避表决。

（一）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在肯定公司2019年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要求经营班子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抓发展、增盈利、促和谐” ，确保完

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争当国家电投集团建设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先行者、排头兵。

（二）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坚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宗旨，抢抓机遇、主动担当，确保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成为国家电投集团建设世界一流清洁

能源企业的先行者、排头兵而努力奋斗，努力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增长的投资回报。

（三）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5.33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6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36元。

公司2020年主要预算目标：确保完成利润总额26.8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88亿元，力争超额完成；发电量确保完成497.99亿千瓦时，营业总收入241.87亿

元；母公司2020年融资需求额度为269.9亿元，其中新增融资69.25亿元。

（四）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和发展项目资金支出安排，建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按2019年底总股本2,617,164,19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含税），预

计分配340,231,345.61�元。

（六）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七）同意公司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八）同意公司关于2019年年度固定资产报废损失的议案。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公司固定资产报废净损失为41,999,093.79元，报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对使用年限到期或无使用价值的资产进行报废。

上述资产报废损失拟在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中列支。

（九）同意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王运丹、王怀明、汪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寿如锋7名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同意公司关于2020年对外担保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对外担保的公告》。

（十一）同意公司关于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超短期融资券120亿元，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的注册额度有效期内，根

据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全权办理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1.注册规模：拟注册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含120亿元）。

2.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主承销商协商后确定。

3.募集资金用途：已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到期兑付、银行短期借款置换及补充部分流动资金。

（十二）同意公司继续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十三）同意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股东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推荐，何联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寿如锋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何联会先生基本情况如

下：

何联会先生，50岁，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现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会员。曾任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财务

部总经理、副总会计师，五凌电力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党组成员、财务总监，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十四）同意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年度述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年度述职报告》。

（十五）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十六）同意《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

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公告》。

（十七）同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正案。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

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公告》。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九项议案和第十二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和聘用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同意将该等事项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进行审议和表决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还已对第五项议案、第十项议案、第十三项议案涉及的利润分配、对外担保、提名董事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三)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四）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五）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就关联交易、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和提名董事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268号34楼公司证券部；公告刊载于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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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五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20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监事6名，实到监事6名。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选举黄云涛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5.33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6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36元。

公司2020年主要预算目标：确保完成利润总额26.8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88亿元，力争超额完成；发电量确保完成497.99亿千瓦时，营业总收入241.87亿

元；母公司2020年融资需求额度为269.9亿元，其中新增融资69.25亿元。

（四）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和发展项目资金支出安排，建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按2019年底总股本2,617,164,19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含税），预

计分配340,231,345.61�元。

（六）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七）同意公司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八）同意公司关于2020年对外担保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对外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268号34楼公司证券部；公告刊载于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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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75,602,368.54� 元，扣除按当期净利润10%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27,560,

236.85元，当年尚余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248,042,131.69元，加上2019年初未分配利润2,466,621,820.93元，扣除2018年度现金红利分配 863,664,185.01� 元，2019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余额为1,850,999,767.61�元。 经董事会决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617,164,19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40,231,345.61元

（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当年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5.35%。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和第七届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考虑到了公司的盈利情况、现金流状况和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表决程序公开

透明，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股东利益、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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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

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0年3月27日，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公司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7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6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6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2020年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金融业务、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销售商品及提供

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发挥集中采购和技术优势，对公司发展与股东利益是有利的。

3、以上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关于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

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关联关系 2019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2019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金融业务

国家电投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结算账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

不超过70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

不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开展票

据业务最高余额不超过30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底， 公司在国家

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结算账户

上的存款余额为38.64亿元人民

币，贷款余额为28.75亿元人民币,

开展票据业务为0元。

融资租赁等金

融业务

中电投融和融

资租赁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融资金额不超过100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底， 公司与中电

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固

定资产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的融

资余额为43.59亿元。

融资租赁等金

融业务

中国康富国际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融资金额不超过4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底， 公司与中国

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固定资产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的

融资余额为6.86亿元。 （2019�年，

公司并购巧家兴蓝能源、毕节兴业

绿色能源公司， 该等公司在公司

并购前发生与中国康富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融

资余额共计4.31亿元。 ）

保险业务

国家电投集团

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之全资

子公司

开展保险业务不超过3亿元。 0.43亿元

金融业务

国家电投香港

财资管理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之全资

子公司

开展贷款业务不超过等值5亿美

元

人民币32.37亿元

应付账款保理

业务

国核商业保理

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开展应付账款保理业务不超过

10亿元

232.24万元

燃料采购

赤峰白音华物

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采购煤炭金额不超过6亿元 1.98亿元

燃料销售

上海长兴岛热

电有限责任公

司

控股股东之原全

资子公司

销售煤炭金额不超过1亿元 0.61亿元

燃料销售

盐城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原控

股子公司

销售煤炭金额不超过1.3亿元 0元

燃料销售

江苏常熟发电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销售煤炭金额不超过1亿元 0元

燃料销售

芜湖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销售煤炭金额不超过1亿元 0元

燃料销售

江西新源燃料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销售煤炭金额不超过1亿元 0元

燃料销售

吉林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燃料

分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销售煤炭金额不超过1亿元 0.07亿元

航运业务

上海友好航运

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运费不超过0.8亿元 0.23亿元

航运业务

江苏常熟发电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运费不超过0.8亿元 0.46亿元

物资总包配送

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物资

装备分公司

控股股东之分公

司

实施总包配送等服务费金额不

超过8.3亿元

1.39亿元

工程和技术服

务

国家电投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

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

司

工程管理、承包、可研、设计等工

程和技术服务不超过1.5�亿元

1.2亿元

注：公司于2019年8月完成现金收购国家电投集团持有的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和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47.30%股权，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2020年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购买商品

及接受服务、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为充分利用国家电投集团产融平台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继续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 根据公司

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0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开展存贷款、融资租赁、票据等业务、保险业务和供应链金融业务等金融业务，并使用

国家电投集团债务融资工具资金，具体情况预计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0年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

司

日最高存款 不超过70亿元

贷款额度

人民币贷款不超过171亿元人民币

美元贷款不超过12亿美元

融资租赁 不超过160亿元

票据等业务 不超过30亿元

保险业务 不超过5亿元

供应链金融服务 不超过20亿元

使用债务融资工具资金 不超过250亿元

2、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1）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为充分利用国家电投集团规模化采购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发挥协同效应，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0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

属子公司采购燃料、设备、产品等，并接受工程和技术等服务，具体情况预计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0年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

公司

燃料采购 不超过9亿元

购买设备、产品等及物资总包配送 不超过37亿元

接受工程和技术等服务 不超过6亿元

（2）向其他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所属子公司拟委托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好航运” ）承运所采购的煤炭。 2020年预计委托承运运费不超过8000万元。

友好航运为公司和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双方各持股50%。 公司副总经理郭宝宏先生担任友好航运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3、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为充分发挥公司优势，提高收入水平，2020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进行燃料销售和提供航运服务，具体情况预计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0年预计金额

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

燃料销售 不超过8亿元

航运业务 不超过0.8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国家电投集团

国家电投集团成立于2003年3月，注册资本金350亿元，法人代表：钱智民，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设、经营、生产

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

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

友好航运成立于2001年11月，注册资本3亿元，为公司和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双方各持股50%。 经营范围：从事国内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普通

货船运输；国际贸易，转口贸易等。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友好航运50%股权，公司副总经理郭宝宏先生担任友好航运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0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开展的金融业务包括存贷款、融资租赁、票据等业务、保险业务和供应

链金融业务等，并使用国家电投集团债务融资工具资金。

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标准；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标准。 票据贴现

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贴现利率。 融资租赁、保险、供应链金融等业务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和正常商业条款，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二）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1、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2020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采购燃料、设备、产品等并接受工程和技术等服务。

购买燃料、设备、产品等并接受工程和技术等服务的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2、向其他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所属子公司拟委托友好航运承运所采购的煤炭。 航运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三）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为充分发挥公司优势， 提高收入水平，2020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继续向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子公司进行燃料销售和提供航运服务。 燃料销售和航运价格参照

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0年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发挥集中采购和技术优势。

该等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0-1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电力金融有限公司、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上海电力能源投资（迪拜）有限

公司、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上电茨城筑波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86亿元。

●累计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数量（不含本次担保）：截至 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为各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5.81亿元。

●反担保金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2020年度资金安排，公司拟为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不超过86亿元。

1、继续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开立履约保函提供不超过230万欧元（约人民币0.1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2、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金融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亿美元（约人民币35亿元）的融资担保；

3、继续为参股的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80亿元的融资担保；

4、继续为参股的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0.17亿元的融资担保；

5、计划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能源投资（迪拜）有限公司为KE项目强制要约收购开立银行保函提供金额不超过5.5亿美元（约人民币38.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6、计划为控股子公司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项目融资，自首笔提款日起的第一年度贷款利息的偿付金额提供不超过0.6亿美元（约人民币4.2亿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

7、计划为全资子公司上电茨城筑波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光伏项目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日元110亿元（约人民币7.1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经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和第七届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关于2020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意该事项。 该事项尚需得到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经营范围：电力成套设备及其附件的设计、安装、运行、调试、检修等。目

前本公司持股比例为96.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工程公司总资产79,177.22万元，净资产2,6174.24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7,582.21万元，净利润-5,625.00万元。

（二）上海电力金融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公司” ）系公司为发行美元债注册的特殊目的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金融公司总资产353,263.89万元，净资产35.96万元。 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40.82万元。

（三）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

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好航运” ）成立于2001年11月，注册资本3亿元，为公司和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双方各持股50%。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水路运输、煤炭经营等。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友好航运总资产51,559.08万元，净资产32,650.36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757.05万元，净利润6.49万元。

（四）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

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电天台山” ） 为公司参股公司，注册资本为3,883.7万元，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 公司目前持有上电天台山36%的股

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电天台山总资产7,220.29万元，净资产-2,157.38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95.50万元，净利润-629.60万元。

（五）上海电力能源投资（迪拜）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能源投资（迪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注册资本3000美元，注册地为阿联酋迪拜，主营业务为能源服务及咨询、能源投资、设备及材料进出口。

（六）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

土耳其EMBA公司注册资本11.21亿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电力持股78.2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土耳其EMBA公司总资产288,173.35万元，净资产88,025.62万元。 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3,437.30万元。

（七）上电茨城筑波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

上电茨城筑波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筑波项目公司”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发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日本筑波项目公司总资产70,699.53万元，净资产1,146.53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216.32万元，净利润641.88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2020年，公司拟为上述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不超过86亿元，在该额度内给予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由具体合同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拟为上述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86亿元的融资担保，是根据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股东履行应尽之义务，经公司第七届

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和第七届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事项。

该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为各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5.81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18.79%。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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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成立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2000年，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正式成立，2012年，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注册资本：3,600万元。 信

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天津等地设有23家境内分所。

信永中和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队

伍。 信永中和具有的从业资质包括：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首批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首批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安全保密资质。

2.人员信息

信永中和首席合伙人是叶韶勋先生，截止2020年2月29日，合伙人（股东）228人，注册会计师1679人。从业人员数量5331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

过800人。

3.业务规模

信永中和 2018年度业务收入为173,000万元，净资产为3,700万元。

信永中和2018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236家，收费总额26,700万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业和交

通运输与仓储物流业等，资产均值在1,870,000万元左右。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2018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5,000万元。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信永中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六

次，无刑事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罗玉成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合伙人，自1993年开始一直专

职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内控审计及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

拟安排的项目独立复核合伙人张克东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合伙人，自1995年开始一直专职从事注册会

计师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内控审计及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经理（签字注册会计师）苗丽静女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高级经理，自2004年开始一直专

职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内控审计及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且近三年均未受到刑

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况。

（三）审计收费

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根据2020年具体工作量和市场价格水平， 确定2020年度审计费用。 2019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为

727.96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信永中和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审查，认为信永中和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

能力、经验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认为信永中和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在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过

程中，严格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履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 2019�年度的审计工作，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为公

司 2020�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2020年具体工作量和市场价格水平与信永中和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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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法治央企建设，根据《公司法》、《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等有

关法律和规定，现拟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中相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一、《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原条款 修改前的内容

修改后的条

款

修改后的内容 修改依据

第十四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

第十四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 重大投资决

策和法治建设进行研究并提出

建议。

《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

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

责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正案

原条款 修改前的内容

修改后的条

款

修改后的内容 修改依据

第八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 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

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二）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

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案进

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三）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

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

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 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

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 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

宜。

第八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 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二）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

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

并提出建议；

（三）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

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对公司法治建设工作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

（五） 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

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六） 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中央企业主

要负责人履行

推进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

责规定》 第六

条第（一）款

上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已经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修订已经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21

公司简称：上海电力


